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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性別平等委員會 114 年第 3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 12 月 24日（星期三）下午 3時 

貳、地點：本府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高主任委員虹安  (邱副市長臣遠代)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紀錄：洪孟如 

伍、主席致詞：（略） 

陸、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案號 
決議之應辦事

項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列管 

情形 

113-1 

有關本府「職場

性騷擾防治公

開揭示」方式，

請社會處指導

各局處。 

社會處已於 114年 8月 18日府社工字

第 1140138329號函送本府所屬一、二

級機關「禁止職場性騷擾」公開揭示

海報及「僱用員工三十人以上未滿一

百人事業單位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規範」範本各 1 份，供

各局處參考運用及張貼揭示。(附件

一) 

社 

會 

處 

解除

列管。 

113-2 

因本市施政方

針各局處重點

工作已通過，建

議未來推動工

作重點報告部

分，調整呈現內

容格式，彙整各

局處執行成果

為主。 

本府「114 年-116 年性別平等暨婦女

福利與權益施政計畫(草案)」，已於

114 年 9 月 2 日召開新竹市性別平等

委員會 114 年第 2 次會議討論，並針

對內容進行修正完成(附件二)，後續

將依據計畫工作重點，調整執行成果

內容格式，並於 115 年第 1 次委員會

中提報各局處執行成果。 

社 

會 

處 

解除

列管。 

113-3 

為持續推動本

府跨局處性別

平等政策，請各

分工小組(除第

1.本府於 114年 3月 28日召開「性別

平等工作小組 114 年第 1 次聯繫會

議」，請各工作小組擬訂主題及提出

跨局處合作計畫(第八組性別主流

各 

局 

處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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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決議之應辦事

項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列管 

情形 

8組主流化推動

小組外)擬訂各

小組共同執行

討論的主題。 

化工具推動組除外)。 

2.執行情形如下說明及如附件三。 

（1）主題擬訂並於 114 年執行：第

1、3、5、7組。 

（2）主題擬訂規劃 115 年執行：第

2、4、6組。 

114-1 

將財政處納入

第八組「主流化

工具組」。 

依性別平等施政方針，已將財政處及

政風處納入第四組「教育、文化與媒

體組」，並自 115年起請財政處及政風

處參加分工小組會議。 

社 

會 

處 

解除

列管。 

114-2 

為推動月經平

權，提供多元友

善服務，請社會

處進一步規劃

跨局處合作，特

別在月經平權

的宣導內容和

形式，以深化推

廣效益。 

115 年規劃製作統一的宣導標章（含

多國語言），提供本府各局處於所屬公

有館舍或服務中心等處張貼宣導，以

利民眾索取衛生棉。 

社 

會 

處 

持續

列管。 

114-3 

有關分工小組

會議紀錄表請

統一格式。 

社會處已提供統一格式予各小組參照

辦理。 

社 

會 

處 

解除

列管。 

114-4 

請各局處針對

113 年 執 行 成

果，可以改善部

分，加以修正處

理。 

有關「113 年性別平等暨婦女福利與

權益施政計畫成果報告」業於 114 年

9 月 1 日修正完成，並公告於本府社

會處網頁。 

（網址：https：//society. 

hccg.gov.tw/ch/index.jsp） 

社 

會 

處 

解除

列管。 

決 定：第 114-2案持續列管，餘依列管建議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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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為提供多元友善服務，請本府各局處於辦理各項大型活動之服務台

備有女性免費生理用品，以因應民眾臨時所需，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 明： 

一、 依據本市性別平等委員會 114年度第 1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 另依第四屆青年事務委員會公共參與組第二次工作會議紀錄提

案，為促進活動場域之友善與性別平等，除於本府各局處所轄公

有館舍置有「女性免費生理用品」外，請本府各局處於辦理大型

活動時，在服務台或醫護站增設「女性免費生理用品提供點」，

以便民眾於有需要時可即時取用。 

三、 請各局處於後續活動規劃中配合辦理，並於活動場域明確標示領

取位置，以提升服務可近性及活動參與者之友善體驗。 

決 議：照案通過，請各局處辦理大型活動時（兒藝節、動漫節等）配合提

供生理用品，並自行採購。 

 

案由二：有關「新竹市政府 114 年-116 年性別平等暨婦女福利與權益施政計

畫(草案)」（附件二)，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  明：  

一、本案計畫係整合本市「性別平等暨婦女福利與權益施政計畫」

及「性別平等施政方針」，並依本市性別平等委員會 113 年第 2 

次會議備查通過之「新竹市性別平等施政方針」架構編寫。 

二、為瞭解本市性別平等發展現況及規劃以完備旨揭計畫內容，前

以 114 年 7 月 11 日府社婦字第 1140106618 號函請相關局處填

列業管統計資料及施政方針之衡量指標、標準及預算金額，並

於 114 年 9 月 2 日召開之新竹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提

案討論後，114年 9月 25日以府社婦字第 1140159828號函請本

府各局處就委員會委員建議事項再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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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計畫為本府第一次調整格式撰寫，爰內容以能詳盡涵蓋本府

性別平等與婦女權益工作為原則，本次主要增修內容如下： 

(一) 調整第參章第二、三、五、六、七呈現內容，以與第肆章

能更相互對應。 

(二) 重新調整第肆章各分工小組目標、重點工作，並請各局處

就委員建議重點工作填列對應工作內容、衡量指標、標準

及預算；並將財政處及政風處納入第 4組教育、文化與媒

體組，使本府 21個局處均納入本計畫辦理單位。 

(三) 第肆章各項辦理工作預算為 0 之疑義項目，已於各組表格

末統一註記說明。 

四、本案經本委員會同意後，續請各局處依擬訂之工作內容及績效

指標，落實執行。 

決 議： 

一、請各局處依委員們提出的建議與討論結果進行修正。 

二、「新竹市政府 114 年-116 年性別平等暨婦女福利與權益施政計

畫(草案)」請依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備查。 

 

【委員發言及提問摘錄】 

一、王翊涵委員： 

（一）第一組「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組」 

城銷處（會議手冊 p.110）對於「培力女性員工具備國際觀點」的

重點工作，建議衡量指標（下稱 KPI）調整為「出國考察安排性平

相關行程」場次，以對應重點工作，聚焦在年度出國考察內容，至

少有一次主題與性別平等或婦女議題相關。 

（二）第三組「人口、婚姻與家庭組」 

1.人事處（會議手冊 p.138）重點工作第（五）項：為建構友善的

育兒支持系統，促進家庭與工作平衡，第 1點彈性工時的 KPI僅

為「宣導次數」略顯消極。建議修正為評量「使用情形」、「使

用數量」或「使用人次」，以反映政策的實際效益。另特約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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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的 KPI除了「合作數量」外，可增加「員工使用情形（使用

人次）」作為衡量指標。 

2.勞青處（會議手冊 p.139）向雇主宣導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 KPI

僅為宣導場次與人次，未能反映實質改變，建議除宣導場次與人

次外，增加「民間企業育嬰留停申請的男女比例變化」，目標為

逐年縮小差距。 

（三）第四組「教育、文化與媒體組」 

民政處（會議手冊 p.150）重點工作第（六）項，檢視各項傳統文

化，將性平宣導講習列入殯葬業務評鑑指標，予以肯定，建議「評

鑑場次」，指標修正為「符合性平評鑑指標的業者數量」，使其反

映性平指標的納入程度及業者達成數量。 

二、蔡蕙婷委員： 

（一）第二組「就業經濟與福利組」 

1.產發處（會議手冊 p.114）提供新創動能辦公室相關課程中，對

應統計及分析（會議手冊 p.41）所提，希望提供至少增加三分

之一的婦女參與名額，但此目標未納入計畫指標中，建議審視並

修正計畫，將先前說明提到的「增加女性參與比例」目標納入

KPI。 

2.產發處與人事處（會議手冊 p.123）產發處在「消除性別歧視」

項下所列的「建置員工協助方案（EAP）」內容，與人事處的職

掌高度相似，但此處未見人事處，需釐清權責。 

（二）第四組「教育、文化與媒體組」社會處（會議手冊 p.146）於重點

工作（二）所選工作內容第 1點及第 2點「辦理未成年懷孕服務方

案與身心障礙對象轉銜」的工作內容，建議從重點工作（二）移至

重點工作（一）。 

（三）如結合考核指標，建議計畫可再增加《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CEDAW）的在地落實與宣導，以及其他專任人員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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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事處說明：人事處已於第一、三、八組中負責相關業務，尤其第三組

已包含友善職場，如彈性上班、家庭照顧假等內容，爰第二組「就業經

濟與福利組」之說明（會議手冊 p.123）辦理單位為產發處。 

四、社會處說明：  

（一）有關落實在地宣導，已規劃各工作小組於 114年及 115年執行跨局

處的在地宣導活動。 

（二）性平培力參與率已列入第八組「性別主流化工具推動組」（會議手

冊 p.185），工作內容與指標將涵蓋所有公務人員（含工友、約聘

僱人員等），並透過工作小組會議與人事處討論，後續由社會處協

助執行。 

三、徐名筠委員： 

（一）性別意識培力參訓率統計資料（會議手冊 p.25）顯示，近三年性

平意識相關課程的參訓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對應人事處於第八組

「性別主流化工具推動組」（會議手冊 p.184）設定一般公務人員

參訓率為 90%，但此目標過去可達到 100%。另其他部分，似乎未設

定明確的參訓率指標，建議思考相關配套。 

（二）目前的性別統計資料僅呈現生理性別（男/女），未能呈現或考量

多元性別的狀況。 

四、社會處說明：  

（一）第八組「性別主流化工具推動組」指標將納入所有公務職場人員（含

非正式公務員、一級主管等）的參訓率；並已規劃 12月 30日辦理

一級主管辦理性平課程。 

（二）有關多元性別統計，會後將與民政處等相關單位研議，如何在資料

統計中納入更多元的性別相關登記的數據，並納入計畫中呈現及分

析。 

五、王翊涵委員：第三組「人口、婚姻與家庭組」重點工作（二）縮小出生

嬰兒性別比例（會議手冊 p.130），在沒有人為操控的自然情況下，男嬰

出生比例確實會略高於女嬰，但新竹市的男女嬰比例差距過大。針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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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市出生嬰兒性別比例失衡問題，建議衛生局重點工作增加在對婦產科

診所或人工生殖醫療機構稽查時進行宣導與輔導。若無法稽查，希望了

解原因。 

六、衛生局說明：  

在自然法則下，女性存活率較男性高。為縮小性別比例差距，將持續向民

眾宣導「生男生女一樣好」。惟因法律及行政中立原則，無法對婦產科診

所或人工生殖醫療機構進行性別選擇稽查。目前新竹市的現象是人工生育

發展下的結果，衛生局能做的是極力宣導，但對於家庭的個別決定表示理

解與尊重。 

七、陳鑀枚委員： 

（一）會議手冊第 49頁關於新住民人數的數字與會議手冊第 23頁（引用

內政部資料）顯示設籍新竹市新住民為 7,000 人，對應第 49 頁新

住民人數的數字似乎更多。 

（一）會議手冊第 11 頁說明「禁止職場性騷擾」公開揭示海報英文範本

大小寫格式不一致，考量新竹市有許多外籍人士（留學生、國際移

工、國際家庭），未來製作海報時應多加考慮國際使用習慣。 

八、社會處說明：  

（一）關於海報英文大小寫誤繕，後續修正後再提供各單位參考運用。 

（一）會議會議手冊第 23 頁提到 113 年的新住民人数逾 7,000 人係指本

市設籍之新住民人數已超過 7,000 人。會議手冊第 49 頁新住民人

數數據，後續將予以修正。 

九、主席結論： 

本案經各小組工作會議及委員協助檢視各局處所訂工作內容及衡量指

標，請各局處依委員提醒意見修正並落實辦理，共同展現對本市對性別

平等暨婦女福利推動的重視與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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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業務報告 

案由一：有關 116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

獎勵計畫，相關期程說明，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社會處 

說 明： 

一、 秘書單位(社會處)114年 4月 29日府社婦字第 1140072048號函送各

局處「116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

獎勵計畫」，請依計畫內容積極辦理推展性別業務，並針對考核期程

事項配合辦理。 

二、 秘書單位(社會處)114年 6月 10日府社婦字第 1140099126號函請各

局處依下列期程繳交自評表及成果資料。 

年度 內容 繳交期限 已繳交局處 未繳交局處 

113 

自 

評 

表 

114.7.18 

(五) 

人事處、工務處、行政處、消防局、

衛生局、環保局、文化局、民政處、

產發處、稅務局、主計處、地政處、

財政處、政風處、都發處、勞青處、

社會處、交通處、城銷處、教育處、

警察局 

無。 

佐證 

資料 

114.8.22 

(五) 

人事處、工務處、行政處、消防局、

衛生局、環保局、文化局、民政處、

產發處、稅務局、主計處、地政處、

財政處、政風處、都發處、社會處、

城銷處、教育處、警察局、勞青處、

交通處  

無。 

114 

自 

評 

表 

114.11.28 

(五) 

人事處、工務處、行政處、衛生局、

環保局、文化局、民政處、產發處、

稅務局、主計處、地政處、財政處、

政風處、都發處、社會處、城銷處、

消防局、勞青處、交通處、教育處、

警察局 

無。 

備註

說明 

1. 自評表及佐證資料繳交時間，請依秘書單位（社會處）規劃期程辦理。 

2. 後續期程如下： 

（1）114年佐證資料：115年 2月 6日前。 

（2）115年上半年自評表及佐證資料：115年 7月 10日及 8月 7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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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內容 繳交期限 已繳交局處 未繳交局處 

（3）115 年上半年自評表及佐證資料：115 年 11 月 30 日及 116 年 1 月 22

日前。 

（4）116年度性平考核預評：116年 3月 31日前。 

 

決 定：為爭取最佳成績，請各局處務必依據秘書單位(社會處)之期程安排繳

交資料。 

 

案由二：本府各委員會落實性別比例情形（附件四），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社會處 

說 明： 

一、 本府目前計有 88個委員會，與前期相較新增 1個委員會（新竹市校

園霸凌防制諮詢委員會）。 

二、 委員任一性別比例達 1/3及 40%情形： 

（二）任一性別比例達 1/3：計 83個委員會，達成率為 94.32%，與前

期 87.76%相較，增加 6.56%。 

（二）任一性別比例達 40%：計 48個委員會，達成率為 54.55%，與前

期 57.47%相較，減少 2.92%。 

（二）任一性別比例未達規定：地政處（本市不動產經紀人員獎懲委

員會、本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消防局（本市消防局緊急

救護指導委員會）、勞工及青年處（本府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推動

小組）、產業發展處（本市樹木及綠資源保護委員會）、 

三、委員任一性別比例已達 1/3，並將 1/3之比例原則納入組織規定委員

會設置要點之達成率：計 83 個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已達 1/3，其中

57個委員會已納入設置要點，達成率為 68.67%。 

決 定： 

一、請「任一性別比例未達 1/3 規定」局處(地政處、消防局、勞青處、

產發處)於遴選委員時請將性別比例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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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達成任一性別比例達 1/3 之委員會，請努力將 1/3 之比例原則納入

組織規定或設置要點並朝向任一性別比例達 40%。 

 

案由三：有關 114 年「新竹市政府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推薦名單，報請

備查。                   報告單位：社會處 

說 明： 

一、依據本府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建置與維護工作計畫第五點，本府

應受理推薦名單之資格審議事宜，該推薦名單審議通過後，即納入

本府資料庫，並送本市性別平等委員會備查。 

二、本府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現共計有 59 名專家學者名單(女性 50

名；男性 9名)。 

三、114年受理推薦名單新增 1名男性、2名女性專家學者 (附件五)。 

四、本案報經委員會同意後，推薦名單即納入本府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

庫，並公告於本市性別主流化專區。 

決 定：本案同意備查。請各局處持續推薦適合人才，加入本市性別主流化人

才資料庫。 

 

案由四：本府 115年度性別預算總表，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主計處 

說 明： 

一、依據本府各機關推動訂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12-114年)辦理。 

二、業請本府暨所屬機關等21個局處填寫115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表。 

三、115年度性別預算37億4,559萬8千元，較114年度性別預算30億 

8,170萬9千元，增加6億6,388萬7千元。 

四、本案報經本委員會同意備查後，依規執行性別預算，並公告

至本府性別主流化專區。 

五、新竹市政府性別預算執行情形總表（附件六) 。 

決 定：同意備查，請公告至本府性別主流化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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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有關分工小組執行情形，詳如各分工小組會議紀錄表（附件七)，報

請鑒察。                               報告單位：各分工小組 

說 明：依據本府各機關推動訂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12-114年)辦理。 

決 定：洽悉。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綜合裁示： 

感謝委員對於 114-116年性別平等暨婦女福利與權益施政計畫內容的專

業意見，性平工作不應只是冰冷的數字，各級人員皆應建立性平意識，

特別是不同局處因業務性質不同，存在性別失衡的現象（如工務處男性

為主，文化局、社會處女性為主），爾後各局處應將性平工作落實在宣

導、業務執行與活動安排中。 

 

陸、散會：下午 4時 15分。 


